
 切 結 書  

    本公司(本人)                      於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辦理輸出

犬    隻/貓    隻至          國，（申請書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，

茲因下列情況，仍請  貴分署准予核發輸出動物檢疫證明書。如有任何問題概由

本公司(本人)負責，與  貴分署無涉且絕不退運回國，為恐口說無憑，特立切結。 

 

□犬隻未植入晶片：該犬隻未滿 4月齡且輸入國未強制要求。 

□貓隻未植入晶片：輸入國未強制要求。 

□犬貓未施打狂犬病疫苗：未滿 3月齡且輸入國未強制要求。 

□犬貓已施打狂犬病疫苗：未滿 30日且輸入國未強制要求。 

□犬貓欲輸出至中國大陸或孟加拉。 

□未取得輸入國動物檢疫機關核發之輸入同意文件。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此致 

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桃園分署 

 

申請公司(本人)： 

統一編號(身分證字號)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月  日 


